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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36080      证券简称：德洛电力        主办券商：中信建投 

 

浙江德洛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发行方案修订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浙江德洛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6

年 7月 6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http:/

/www.neeq.com.cn)披露的《浙江德洛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

行方案》（公告编号：2016-018（以下简称“《股票发行方案》”）。根

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于 2016年 8月 8日发布的 《关于发布

<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三）——募集资金管理、认购协

议中特殊条款、特殊类型挂牌公司融资>的通知》（股转系统公告[20

16]63 号）等有关规定，公司现对《股票发行方案》中有关募集资金

用途予以重新分类细化，具体修订如下： 

一、修订：关于“二、发行计划”之“（七）募集资金用途”中的内 

容 

修订前： 

(七) 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股票发行旨在募集资金（1）用于开拓充电桩领域市场所需

的流动资金和公司自主品牌的充电桩产品的研发投入；（2）用于新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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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产品运营拓展费用。 

修订后： 

(七) 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股票发行旨在募集资金（1）用于开拓充电桩领域市场所需

的流动资金和公司自主品牌的充电桩产品的研发投入；（2）用于新能

源产品运营拓展费用。 

本次募集资金共计 4,370,000.00元，使用计划具体测算情况如

下： 

1、公司自主品牌的充电桩产品的研发投入 

随着新能源汽车的普及，充电桩行业将在融合互联网技术、整合

大数据、云计算的基础上逐步走向成熟，发展前景广阔。充电桩作为

智能电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能源通道，也是数量流量通道口，

在大数据时代，率先对智能充电桩进行布局，具有战略意义。因此，

公司由电力控制设备行业延伸布局充电桩设备行业，进行充电桩制

造、充电站运营，充电桩后台 APP运营等，无疑将成为公司新的竞争

优势。公司在以德洛 DL-DZ系列电动汽车充电桩基础上，加大研发投

入，促进 DZZ系列和 DZJ系列研发。拟使用本次募集资金中的

1,500,000.00元，具体情况如下： 

（1）研发设计人员费用 500,000.00元。 

（2）用于试制样品实验，试验和测试费用 450,000.00元。 

（3）用于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费用 50,000.00元。 

（4）在生产技术方面，用于研制产品功能软件的试制和技术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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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费用 150，000.00元。用于研制产品功能软件的开发技术协作费用

350,000.00元。 

类别 分项 投资额（元） 类别合计（元） 

产品开发 研发试制 1,000,000.00 

1,500,000.00 
生产技术、软件 

技术支持 150,000.00 

技术协作 350,000.00 

2、用于开拓充电桩领域市场所需的流动资金 

（1）在生产方面，按 300台套计算，材料器材相关费用

2,000,000.00元。 

（2）用于交流充电桩的塑料模具开发制造费用、直流充电桩结

构模具和焊接夹具的开发制作费用共计 300,000.00元。生产装配线、

检验装置以及装配工具费用共计 100,000.00元。生产工艺解决方法

和辅助工艺费用共计 30,000.00元。 

类别 分项 投资额（元） 类别合计（元） 

生产方面 材料器材相关费用 2,000,000.00 

2,430,000.00 
制造工艺 

生产装配线、检验装

置以及装配工具费

用 

100,000.00 

生产工艺解决方法

和辅助工艺费用 
30,000.00 

交流充电桩的塑料

模具开发制造费用、

直流充电桩结构模

具和焊接夹具的开

发制作费用 

300,000.00 

3、用于新能源产品运营拓展费用 

公司将加大在新能源汽车充电基础设施的市场开发投入，持续提

升充电设施产品与市场化接轨能力，强化在充换电服务网络互动平台

的领先优势，实现产品的互联化，智能化的合作运营。推动充电桩产

品联网与电动汽车对接运营并实现规模化经营。 



公告编号：2016-042 

 

4 / 6 

（1）电动汽车公共基础配套设施充电桩规划建设项目运营： 

公司将围绕电动汽车公共基础配套设施充电桩规划建设，在拟合

作的公共街道区域建立展开全面电动汽车充电桩实施运营，公共市场

相关项目实施方案费用约 150,000.00元。 

（2）专项运营拓展： 

在市场推广中，相关电动汽车充电桩宣传广告，专业的电动汽车

充电装备展会，有关的电动汽车充电技术与产业会议费用 90,000.00

元；市场推广费用和产品宣传资料费用 100,000.00元；推广业务对

接与试用样品费用 100,000.00元。 

类别 分项 投资额（元） 类别合计（元） 

电动汽车公共

基础配套设施

充电桩规划建

设项目运营 

电动汽车公共基础配套

设施充电桩规划建设项

目运营 

150,000.00 150,000.00 

专项运营拓展 

会议费用 90,000.00 

290,000.00 

市场推广费用和产品宣

传资料费用 
100,000.00 

推广业务对接与试用样

品费用 
100,000.00 

公司将按照财务制度严格管理使用募集资金，每日核对募集资金

账户余额，保证账实相符，每月与银行对账，保证账账相符。同时，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

投资者的利益，公司将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发布<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三）——募集资金管

理、认购协议中特殊条款、特殊类型挂牌公司融资>的通知》（股转系

统公告[2016]63号）的规定建立募集资金管理的内部控制制度、设

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对募集资金的存储、使用、变更、管理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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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规定。 

本次募集资金的必要性及可行性：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快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的指导意

见》（国办发〔2014〕35号）和 2015年 10月 9日发布《关于加快电

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5〕73号）。全

国各地政府相继推出发展新能源和环保型的电动汽车及充电桩基础

建设的政策文件。浙江省发布《浙江省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运

营管理暂行办法》以及《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杭州市推进

新能源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实施办法的通知》杭政办函（2016）

60号和《杭州市新能源电动汽车自用和公用充电桩建设安装暂行规

定》的通知要求，规定了新建住宅配建停车位应 100%建设充电设施

或预留建设安装条件，大型公共建筑物配建停车场、社会公共停车场

建设充电设施或预留建设安装条件的车位比例不低于 10%。目前的市

场状态处于初期阶段，市场发展空间很大。 

公司为中国电动汽车充电技术和产业联盟理事单位，加快推进电

动汽车充电桩产品研发生产和平台管理运营项目的投资建设，对促进

公司业务转型升级，提升公司收入规模及盈利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因

此，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入的用于开拓充电桩领域市场所需的流动资

金和公司自主品牌的充电桩产品的研发以及用于新能源产品运营拓

展项目符合国家行业战略发展的趋势及公司自身经营规划，具有必要

性、可行性。 

二、修订：增加关于“二、发行计划”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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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前次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本次发行为公司挂牌后第一次股票发行。不存在前次募集资金情

况。 

三、更换主办券商经办人员 

由于公司本次股票发行的主办券商的一名经办人员离职，股票发

行方案中原披露的主办券商的经办人员为： 

经办人员：      张开元、裘媛媛 

现更换为： 

经办人员：      张开元、谢琴斯 

 

特此公告。  

 

浙江德洛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 年 10月 17日 


